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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用“表情包”可能构成侵权

主持人:

最近一段时间， 电视剧 《都挺好》 受到广泛关注， 引发了

关于家庭、 亲情等话题的讨论， 剧中父亲角色 “苏大强” 也成

了新晋网红， 一组表情包随之在朋友圈刷屏。

对此， 表情包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稍感意外， 但也不

介意相关著作权问题， “被侵权不心疼， 大家喜欢就好”。

事实上， “表情包” 的确涉及多重权利， 而著名的 “葛优

瘫” 表情包还曾引发过诉讼。

那么， 乱用表情包可能侵犯哪些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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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日报》 报道， 葛优

曾在电视剧 《我爱我家》 中扮演
懒惰耍赖 、 骗吃骗喝的纪春生

（二混子）， 在剧中其将身体完全
摊在沙发上的放松形象被称为

“葛优躺”， 成为 2016 年网络热

词和表情包 。 2016 年 7 月 25

日， 艺龙网在其新浪官方微博号

“艺龙旅行网” 中发布了 “葛优
躺” 的配图微博， 以图片配台词

的形式介绍 “葛优躺”， 代入与

网站业务相关的酒店预订。

葛优认为， 艺龙网擅自加工
和使用其肖像图片， 具有明显的

商业属性， 极易使众多浏览者及
消费者误认为其为艺龙网代言

人， 或与该网站存在某种合作关

系， 要求艺龙网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经济损失 40 万元和维权合

理开支 1 万元。

艺龙网认为， “葛优躺” 表
现了现代人在重压下的一种慵懒

状态和生活态度， 体现其背后的

文化现象和内涵。 网站对 “葛优

躺” 的文化内涵加以利用， 意在
幽默和夸张， 并非有意使用葛优

肖像进行宣传和盈利。 而且， 剧
照与个人肖像不能等同， 两者之

间存在明显区别， 观众看到 “葛

优躺” 时， 想到的是角色和其背
后的文化内涵， 而非演员本人，

因此不会产生误导。 另外， 艺龙

网认为葛优的索赔数额过高。

法院指出 ， 肖像是通过绘

画、 摄影、 电影等艺术形式使自
然人的外貌在物质载体上再现的

视觉形象。 肖像权， 是指自然人

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 使用或
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 其载体包

括人物画像、 生活照、 剧照等。

剧照涉及影视作品中表演者扮演

的剧中人物， 当一般社会公众将

表演形象与表演者本人真实的相
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时， 表演形象

亦为肖像的一部分， 影视作品相
关的著作权与肖像权并不冲突。

因此， 虽然 《我爱我家》 中

的 “葛优躺” 造型确已形成特有
网络称谓， 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

涵， 但一般社会公众看到该造型
时除了联想到剧目和角色， 也不

可避免地与葛优本人相联系， 该

表现形象也构成葛优的肖像内
容 。 即便该造型已成为网络热

点， 商家也不应对相关图片进行
明显的商业性使用， 否则仍构成

对肖像权的侵犯。

据此， 法院认定艺龙网侵犯

了葛优的肖像权。 法院综合考虑
葛优的知名度、 艺龙网的关注度

和过错程度， 判令艺龙网赔偿葛
优经济损失 7 万元 ， 支付其维

权合理支出 5000 元。 法院还判

决艺龙网在其微博账号， 针对未
经许可使用葛优剧照及照片的行

为公开发布致歉声明， 置顶 72

小时， 30 日内不得删除。

对此， 艺龙网提出上诉， 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艺龙网用“葛优躺”表情包被判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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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我们平时看到的表情

包， 即使是基于明星或者人物形象

创作， 一般来说也是善意地进行加

工，看了往往让人会心一笑。

当然， 这样的创作和使用即便

出于善意， 也可能侵犯肖像权和著

作权。

除此之外， 基于明星或者人物

形象创作的表情包， 如果故意对形

象加以丑化和歪曲， 还可能侵犯名

誉权。

从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

看， 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主要包

括侮辱、诽谤和泄露他人重要隐私，

而对他人肖像、形象进行丑化歪曲，

并加以传播和扩散， 完全可能构成

名誉侵权。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

稿)?也作出了规定，以侮辱或者恶意

丑化的形式使用他人肖像的, 可以认

定为侵犯名誉权的行为。

除了肖像权， 表情包本身一般是

绘制的， 是基于明星或者剧中人物形

象的二次创作，属于受《著作权法?保

护的“作品”。

而表情包的著作权人， 一般来说

就是创作者本人， 除非创作者和表情

包的下载、使用平台签订了协议，对表

情包的著作权作了特别约定。

由于表情包同时包含肖像权和著

作权，因此对表情包的营利性使用，不

仅可能侵犯肖像权， 还可能侵犯著作

权。

丑化形象可能侵犯名誉权

基于明星或者人物形象创作的表情包， 如果故意对形象加以丑

化和歪曲，还可能侵犯名誉权。

李晓茂： “表情包”一般是使用

影视剧中的角色或者长相有特点的

人物，带有夸张表情的照片或动图，

部分附有说明文字， 它主要涉及的

民事权利是肖像权。

我国《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

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

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

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民法通则?则规定：公民享有

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利用明星或者人物形象绘制的

表情包， 即使让人联想到的是剧中

人物， 但还是涉嫌侵犯了明星本人

的肖像权。

以苏大强的表情包为例， 苏大

强只是一个虚构的剧中人物， 他本

身并不享有肖像权。但是，饰演苏大

强的演员是享有肖像权的。 未经同

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肖像。

所谓“以营利为目的”，并不仅

仅指直接用肖像来营利， 比如对外

出售表情包，将表情包印制在手机壳、

T 恤衫上， 而是泛指所有的商业性的

应用。

比如在网站、 公众号等场合使用

了表情包，而网站、公众号的运营主体

是营利性的个人或者企业， 那么这样

的使用就可能侵犯了肖像权。

总结来说， 表情包构成侵犯肖像

权有两个条件： 一是一般社会公众可

以将表演形象与表演者本人联系在一

起，二是具一定商业性使用的性质。

此外需要留意的是， 肖像权中肖

像， 并不单单是指照片、 影片中的形

象，还包括卡通形象等。

如果由卡通形象及配字等因素整

体判断表情包人物具有明显的可识别

性，明确指向某一真实人物，亦会构成

侵犯肖像权。

在赵本山诉海南某公司侵犯肖像

权纠纷一案中，法院便是以此为由，认

定涉案的卡通形象构成对赵本山肖像

权的侵犯， 最终判决海南某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表情包涉及肖像权

表情包构成侵犯肖像权有两个条件： 一是一般社会公众可以将

表演形象与表演者本人联系在一起，二是具一定商业性使用的性质。

个人非营利性使用一般来说不侵权

潘轶 ： 表情包涉及肖像权 、

著作权等权利， 是否意味着我们

平时在微信聊天、 发朋友圈、 发

微博等场合都要慎用呢？

一般来说， 个人在日常生活

中的非营利性使用是不用担心侵

权的。

首先在肖像权方面， 认定侵

权通常需要是 “以营利为目的使

用”。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并

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不会构成侵

犯肖像权。

其次在著作权方面，《著作权

法 ?对 “合理使用 ”作出了例外规

定， 符合该法所列举的特定条件

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

其支付报酬”，其中就包括“为个人

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

由此可见， 我们在微信聊天、

发朋友圈、 发微博等场合，仍然可

以使用各种表情包而无须担心侵

权问题。

表情包涉及肖像权、 著作权等权利， 但是一般来说，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非营利性使用是不用担

心侵权的。


